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前抽检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

知》（教高函[2018]8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落实《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

法（试行）》（教督[2020]5号）要求，严格实行论文查重和抽检制度，切实做好

答辩前抽检工作，确保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抽检范围与比例 

每届开展毕业设计（论文）的全体本科生中抽取 2%。 

二、工作流程 

1. 学校公布抽查名单 

教务处将于规定的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上报日期的前 1个月，向各院（系）

公布随机抽查的论文名单。 

2. 院（系）提交毕业设计（论文） 

被抽中送审的论文，学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前提交论文。其中论文封面、摘要、

正文中不要出现学生院（系）、姓名和指导教师等相关信息；论文独创性声明和

使用授权声明请勿签名；致谢环节不要出现在送审论文中。 

逾期未按要求提交送审材料的学生以论文送审（初审）“不合格”认定。 

3. 学校组织论文送审（初审） 

教务处按照学科专业聘请相应研究领域的 2位校内外专家开展论文送审。 

4. 学校反馈送审（初审）结果 

教务处将送审（初审）结论返回各院（系），各院（系）根据送审（初审）

结论安排后续答辩及整改工作，并将不合格论文的整改情况及时上报教务处。 

5. 学校组织论文复评 

送审（初审）结论为“不合格”的论文须参加复评，学生重新修改论文，由

学校送给 2位原送审（初审）专家进行复评。 

须参加复评的学生若逾期未按要求提交材料，则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作“不

及格”认定，下一学年重修。 

三、学校抽查结果处理 

1. 送审（初审）结论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评判等级 



（1）2名专家评定意见一致认定为“合格”的论文，则认为抽检通过，可进

行答辩； 

（2）1名专家评定为“合格”，1名专家评定为“不合格”的论文，学生修

改后导师重审，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合格后，方可参加答辩； 

（3）2名专家评定意见为“不合格”的，以送审（初审）“不合格”认定。

学生需重新撰写论文后导师重审，参加论文复评。 

2. 复评结论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评判等级 

（1）2名专家评定意见一致认定为“合格”的论文，则认为复评通过，可进

行答辩； 

（2）1名专家评定为“合格”，1名专家评定为不合格的论文，学生修改后

导师重审，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合格后，方可参加答辩； 

（3）2名专家评定意见为“不合格”的论文，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作“不

及格”认定，下一学年重修。 

四、其它 

1. 各院（系）应建立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前送审自查制度，要求

100%全覆盖。 

2. 针对抽中的学生，在学校完成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抽检工作前不可

参加答辩。 

3. 学校抽检结果和各院（系）送审自查结果以适当方式在校内公布。 

 


